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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執行單位：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支持單位：

中國經濟通訊社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台灣國際照明科技展」今(2012)年攤位數，

共有321家國內外照明業者齊聚一堂展出最新科

技產品，4天展期計吸引15,618 位國內外專業買主

及媒體前來參觀、採購。其中國外專業買家達1,091

名，分別來自中國大陸、日本、美國、香港、新加坡

、德國…等全球60個國家或地區。

國內參展廠商及國外買主對本展多所肯定，包括：國內參展廠商及國外買主對本展多所肯定，包括：

2012年前十大買主國/地區2012年前十大買主國/地區

2012年精彩回顧2012年精彩回顧

上一國際陳總經理
今年特別從9個攤位擴大到12個攤位,攤位設計也下足功

夫,就是看好台灣國際照明科技展,能夠讓公司接觸到重

要買主,對於公司新品的推廣也有相當大的幫助!

勝方光電黃執行長
台灣國際照明科技展將成為該公司展示新品及唯一的參

展選擇,從12個攤位激增到35個攤位就是相當看好台灣

照明產業的優勢!展場內能夠看到許多新品,融合設計也

具創新，因彼此間的相互較勁，更能呈現公司的特色及

優勢。

百家寶劉經理
公司從第一屆即參與，看到照明展的成長，也相當肯定

本展的專業！現場已預訂下屆攤位,為下屆預作準備。

印尼 PT. Global Mitra Teknik 公司

高級主管 Abdullah Achmad Ghaeti
印尼照明產品採購量逐漸提高，尤其LED等綠色照明

產品未來在印尼市場潛力無窮，特地前來參觀尋找適

合產品。

義大利 Maurizio Cugini 公司

高級主管 Altair
今年他第二次來台灣參觀台灣國際照明科技展，

Cugini表示展覽不但規模明顯擴大，而且現場展示的

產品無論在外觀與技術方面，更勝以往，非常值得前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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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Int'l Lighting Show
台 灣 國 際 照 明 科 技 展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支持單位：中國經濟通訊社

展出、進出場日期及參觀時間

展出日期：3月26日（星期二）至3月29日（星期五），共計4天。

展出時間：3月26日至3月28日，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6時。

    3月29日，上午9時至下午3時。

   （國內、外業者憑證參觀，惟12歲以下者謝絕入場）

進場日期：3月24日至25日，上午7時至下午7時。

出場日期：3月29日，下午3時至晚上5時。

    3月30日，上午8時至晚上5時。

展出地點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大樓一樓展場全館

（台北市信義路5段5號）

展出產品

家用照明、商業照明、工業照明、辦公照明、戶外照明、LED技術、燈具零件暨配件、照明控制系

統、照明生產設備、儀器、檢測設備。

參展資格

（一）展出本國產品者：

  已向我國政府註冊登記，經營前述產品之製造商或貿易商，最近一年有前述產品之進出口

  實績，並獲主辦單位審核通過者。

（二）展出外國產品者：

1. 經政府許可進口地區之外商或其在台代理商、經銷商、分公司及聯絡辦事處。

2. 本國廠商展出國外產品者，需提供外商授權或代理合約書等佐證文件供主辦單位審核。

（三）其他注意事項：

1. 參展廠商報名後，不得任意更改原來報名之公司名稱。

2. 主辦單位有權根據廠商以往參展紀錄，決定是否接受報名，或拒絕與展覽主題不符之產品或廠

商參展。

3. 我國政府限制禁止進口之產品，均不得在本展展出。

4. 嚴禁參展廠商於展覽期間陳列產地標示不實、仿冒商標或侵犯他人專利或著作權之產品；凡於

參展前或參展期間發生侵害商標、專利或著作權之糾紛而涉訟中之產品，一律禁止展出，參展

廠商不得異議。主辦單位如因此牽連涉訟或受其他損害，該參展廠商須負賠償責任，所繳費用

概不退還，並將依外貿協會台北專業展一般規定處置。詳細請參閱「外貿協會台北專業展參展

一般規定」第一條第二項。

5. 參展廠商展出時必須於攤位上標示其報名之公司名稱，如有違反，主辦單位將拒絕其繼續

參展及報名參加下屆展覽會。

宣傳計劃

（一）印製本屆展覽會海報及宣傳摺頁，寄發給外貿協會駐外單位及本展潛在買主與廠商。

（二）於國外知名照明展包括：法蘭克福、日本、香港及廣州等地推廣本展。

（三）請外貿協會駐外單位協助推廣，包括：蒐集駐地買主資料、相關公會會員名錄、國外相關展

覽會參展廠商名錄、展覽會買主資料及籌組買主團。

（四）建置本展專屬網站，提供展覽相關訊息、參展廠商資料檢索及買主與參展廠商預約洽談機制。

（五）於國內、外知名專業媒體刊登本展宣傳廣告。

（六）邀請重要買主前來參觀採購，並提供優惠補助。

（七）透過e-letter發佈展前英文新聞稿及邀訪國外買主。

（八）製作展前、展中快訊，發送國內、外相關業者。

（九）舉辦照明論壇及專業研討會。

參展費用

       

註：本(2012)年展覽期間已預約攤位者，享原價格不變。

（一）上述攤位之價格僅為空地面積無任何裝潢設備，參展廠商必須自行洽裝潢承包商製作攤位隔

間及展示設備等，主辦單位僅提供每個攤位110伏特、500瓦之基本供電插座（不含220伏特

電力、110伏特超過500瓦之電力）。

（二）參展訂金：每一攤位新台幣10,500元（含稅），於參展資格審核通過後即由主辦單位通知於

規定期限內繳納。訂金一經繳納概不退還，如有退訂部份攤位，亦不得以所繳訂金抵繳         

場地費。

（三）參展費尾款：分配攤位後，主辦單位將通知繳交參展費尾款。

參展報名手續

（一）報名方式（一律以通訊方式報名）：

1. 國外廠商或媒體服務單位，請向外貿協會報名，報名資料請以〝掛號〞寄交：「台北郵 

   政109之770號信箱 外貿協會展覽業務處 展覽二組收」，信封上請註明『報名2013年台

    灣國際照明科技展』。

2. 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會員廠商，請向照明公會報名，報名資料請以〝掛號〞

    寄交：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新北市241-59三重區重新路5段609巷14號

     9樓之3」，信封上請註明『報名2013年台灣國際照明科技展』。

3. 國內非照明公會會員廠商，可逕向外貿協會或照明公會報名。 

（二）報名時間：

自7月2日起開始報名，額滿即提前截止。報名投郵時間以收件時間或郵戳為憑。收件時間

將影響  貴公司選攤位順位，故寄件時請注意郵戳時間是否清晰，並保存「郵件執據聯」以

備查考。凡無郵戳時間，一律以主辦單位收到完整報名資料之時間為準。

（三）報名應繳資料（應繳交報名資料未備齊者，不受理報名）：

1. 報名表一式（附件1）

2. 公司或商業登記核准函影本

3. 公司產品型錄（或相片）兩份。

4. 原廠代理權證明文件或進口證明文件（展出外國產品者）。

（四）資格審查：主辦單位將依據廠商之報名資料，審查廠商參展資格，並於審查後將結果函告

         廠商。審查合格之廠商，請於接到通知後，於規定期限內繳納參展訂金。

（五）繳納參展訂金：每一攤位新台幣10,500元（含稅），主辦單位審核參展資格後，將以掛

         號通知廠商繳款，訂金一經繳納概不退還，亦不得以所繳訂金抵繳任何費用。

（六）繳納參展費尾款：於舉行廠商協調會、分配攤位後，將另行通知繳納，未於期限內繳款者，

         將取消其參展資格。

（七）參展廠商提供之文宣資料及型錄照片，將視為爾後本展各項刊物宣傳推廣之依據。

攤位分配作業

主辦單位將以書面通知經審查核可及已繳納參展費訂金之廠商參加廠商協調會，分配攤位。攤位

分配原則如下：

（一）主辦單位保留是否依廠商展品類別規劃專區之彈性，廠商在協調會時將按所屬專區分別

         圈選其攤位位置。

（二）「攤位數」多者，優先圈選攤位。

（三）攤位數相同者，再依「報名資料投郵時間」先後決定，先投郵者先圈選攤位。攤位數

        相同，報名時間亦相同者，則以抽籤決定先後次序。

（四）未參加廠商協調會之廠商，須待其他申請相同攤位數之廠商選完後，再由主辦單位代為

         圈選攤位位置，廠商不得有異議。

（五）主辦單位有權視展場容納狀況酌減廠商所申請之攤位面積或攤位數。

（六）同一參展廠商之攤位均應相連接，不得橫跨走道。

（七）嚴禁攤位轉讓：參展廠商所租攤位，不得私自轉讓或以非報名時申請之公司名稱（包括

        贊助廠商或關係企業）參加展出。如有違反，主辦單位除立即收回轉讓之攤位，停止

        非報名廠商繼續展出外，並禁止轉讓者及受讓者在兩年內參加本項展覽。

退展與繳尾款

（一）參展訂金一經繳納概不退還，亦不得以所繳訂金抵繳任何費用。如有退展部份攤位，亦

         不得以所繳訂金抵繳場地費。

（二）攤位分配後退展或退訂攤位者，已繳之參展費訂金亦不退還，將充作本展經費支用，且

         不得要求以所繳訂金抵繳任何費用。

（三）攤位分配後，參展費尾款逾期未繳交者，所訂攤位視同自動放棄，由主辦單位處理運用。

（四）攤位分配後通知退訂攤位者，除已繳交之參展費訂金不退還外，已繳納之參展費尾款亦

         不退還。

攤位裝潢、設備

參展廠商請自行佈置攤位，主辦單位不推薦任何裝潢承包商及任何展示設備或用品。需用者，

可洽台北世貿中心展覽大樓攤位裝潢特約承建商：安益國際展覽股份有限公司世貿服務部【電

話：(02) 2725-5200轉2500分機】及台灣筆克股份有限公司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工程服務部【電

話：(02) 2725-5200轉2502分機】，申請表於廠商協調會領取。

水電設施

主辦單位提供每一攤位一般用電（110伏特）500瓦電量，不另收費（每個攤位可使用500瓦電量

，依攤位數累計），如超出可使用累計電量或需使用220伏特電力及用水者，均需申請並付費（

水電申請表及申請辦法，於廠商協調會領取）。

展覽承辦人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孫經權專員

電話：(02) 2725-5200轉2629分機

傳真：(02) 2722-7324

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鄧立婷專員

電話：(02) 2999-7739 轉14分機

傳真：(02) 2999-6489

特別注意事項（請參展公司負責人務必詳讀）
（一）敬請於展覽期間（含進、出場）投保產險、竊盜險，主辦單位對參展廠商於展覽期間財

物損壞、遭竊等情事，依國際展覽慣例恕不負賠償責任。尤其展品如屬高單價或專利產

品，請參展廠商自行考量設置專用監視器材。

（二）參展廠商於展覽結束後應責成其裝潢廠商將攤位之裝潢材料清除完畢，否則主辦單位將

對該參展廠商課以雙倍之拆除及清潔費並列入違規廠商名單中。

（三）本展進場時間為3月24至25日，共計2天，請於規定時間內完成裝潢及展品佈置，若超過

規定時間，必須申請加班，每小時加班費用為新台幣5萬元。

（四）本展僅提供空地攤位，參展商必須自行負責裝潢。

1.依規定，展覽期間，各參展廠商應以招牌或其他方式於攤位明顯處標示公司名稱及攤

位號碼，以利參觀者辨識。

2.依照國際慣例，距開展日越近才委託裝潢或租用設備，會被加收作業費用（約

30~50%，視日期而定）。

3.主辦單位並無強迫廠商使用台北世貿中心展覽大樓攤位裝潢特約承建商。本展為國際

展覽會，如果參展商不配合裝潢，除有損公司及展覽形象，亦會影響生意，主辦單位

將禁止該公司二年內參加本項展覽。

（五）禁止轉讓（租）攤位給其他公司（包含以子公司或相關企業為由）。

（六）本展第一、二天為專業買主日，不得辦理造勢活動，如有需要請於第三、四天舉辦，惟

必須先向主辦單位申請，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10萬元整。主辦單位將依據「外貿協會台         

北專業展參展一般規定」之「攤位內設置音響設備一般管理規定」，嚴格管制音量，參         

展廠商如有違反規定，主辦單位得沒收已繳交之保證金。

（七）如受限於場地不足，必須使用含柱攤位時或攤位規劃需含柱時，部分廠商將分配到含柱

攤位，含柱攤位之攤位費用實際上已扣除含柱面積。

（八）本展嚴禁陳列產地標示不實、仿冒商標或侵犯他人專利或著作權之產品。凡於參展前或

參展期間發生侵害商標、專利或著作權糾紛而涉訟中之產品，主辦單位一律禁止其展出         ，

參展廠商不得異議。主辦單位如因此牽連涉訟或受有其他損害，該參展廠商並須負一切

賠償責任。詳細請參閱「外貿協會台北專業展參展一般規定」第一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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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Int'l Lighting Show
台 灣 國 際 照 明 科 技 展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支持單位：中國經濟通訊社

展出、進出場日期及參觀時間

展出日期：3月26日（星期二）至3月29日（星期五），共計4天。

展出時間：3月26日至3月28日，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6時。

    3月29日，上午9時至下午3時。

   （國內、外業者憑證參觀，惟12歲以下者謝絕入場）

進場日期：3月24日至25日，上午7時至下午7時。

出場日期：3月29日，下午3時至晚上5時。

    3月30日，上午8時至晚上5時。

展出地點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大樓一樓展場全館

（台北市信義路5段5號）

展出產品

家用照明、商業照明、工業照明、辦公照明、戶外照明、LED技術、燈具零件暨配件、照明控制系

統、照明生產設備、儀器、檢測設備。

參展資格

（一）展出本國產品者：

  已向我國政府註冊登記，經營前述產品之製造商或貿易商，最近一年有前述產品之進出口

  實績，並獲主辦單位審核通過者。

（二）展出外國產品者：

1. 經政府許可進口地區之外商或其在台代理商、經銷商、分公司及聯絡辦事處。

2. 本國廠商展出國外產品者，需提供外商授權或代理合約書等佐證文件供主辦單位審核。

（三）其他注意事項：

1. 參展廠商報名後，不得任意更改原來報名之公司名稱。

2. 主辦單位有權根據廠商以往參展紀錄，決定是否接受報名，或拒絕與展覽主題不符之產品或廠

商參展。

3. 我國政府限制禁止進口之產品，均不得在本展展出。

4. 嚴禁參展廠商於展覽期間陳列產地標示不實、仿冒商標或侵犯他人專利或著作權之產品；凡於

參展前或參展期間發生侵害商標、專利或著作權之糾紛而涉訟中之產品，一律禁止展出，參展

廠商不得異議。主辦單位如因此牽連涉訟或受其他損害，該參展廠商須負賠償責任，所繳費用

概不退還，並將依外貿協會台北專業展一般規定處置。詳細請參閱「外貿協會台北專業展參展

一般規定」第一條第二項。

5. 參展廠商展出時必須於攤位上標示其報名之公司名稱，如有違反，主辦單位將拒絕其繼續

參展及報名參加下屆展覽會。

宣傳計劃

（一）印製本屆展覽會海報及宣傳摺頁，寄發給外貿協會駐外單位及本展潛在買主與廠商。

（二）於國外知名照明展包括：法蘭克福、日本、香港及廣州等地推廣本展。

（三）請外貿協會駐外單位協助推廣，包括：蒐集駐地買主資料、相關公會會員名錄、國外相關展

覽會參展廠商名錄、展覽會買主資料及籌組買主團。

（四）建置本展專屬網站，提供展覽相關訊息、參展廠商資料檢索及買主與參展廠商預約洽談機制。

（五）於國內、外知名專業媒體刊登本展宣傳廣告。

（六）邀請重要買主前來參觀採購，並提供優惠補助。

（七）透過e-letter發佈展前英文新聞稿及邀訪國外買主。

（八）製作展前、展中快訊，發送國內、外相關業者。

（九）舉辦照明論壇及專業研討會。

參展費用

       

註：本(2012)年展覽期間已預約攤位者，享原價格不變。

（一）上述攤位之價格僅為空地面積無任何裝潢設備，參展廠商必須自行洽裝潢承包商製作攤位隔

間及展示設備等，主辦單位僅提供每個攤位110伏特、500瓦之基本供電插座（不含220伏特

電力、110伏特超過500瓦之電力）。

（二）參展訂金：每一攤位新台幣10,500元（含稅），於參展資格審核通過後即由主辦單位通知於

規定期限內繳納。訂金一經繳納概不退還，如有退訂部份攤位，亦不得以所繳訂金抵繳         

場地費。

（三）參展費尾款：分配攤位後，主辦單位將通知繳交參展費尾款。

參展報名手續

（一）報名方式（一律以通訊方式報名）：

1. 國外廠商或媒體服務單位，請向外貿協會報名，報名資料請以〝掛號〞寄交：「台北郵 

   政109之770號信箱 外貿協會展覽業務處 展覽二組收」，信封上請註明『報名2013年台

    灣國際照明科技展』。

2. 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會員廠商，請向照明公會報名，報名資料請以〝掛號〞

    寄交：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新北市241-59三重區重新路5段609巷14號

     9樓之3」，信封上請註明『報名2013年台灣國際照明科技展』。

3. 國內非照明公會會員廠商，可逕向外貿協會或照明公會報名。 

（二）報名時間：

自7月2日起開始報名，額滿即提前截止。報名投郵時間以收件時間或郵戳為憑。收件時間

將影響  貴公司選攤位順位，故寄件時請注意郵戳時間是否清晰，並保存「郵件執據聯」以

備查考。凡無郵戳時間，一律以主辦單位收到完整報名資料之時間為準。

（三）報名應繳資料（應繳交報名資料未備齊者，不受理報名）：

1. 報名表一式（附件1）

2. 公司或商業登記核准函影本

3. 公司產品型錄（或相片）兩份。

4. 原廠代理權證明文件或進口證明文件（展出外國產品者）。

（四）資格審查：主辦單位將依據廠商之報名資料，審查廠商參展資格，並於審查後將結果函告

         廠商。審查合格之廠商，請於接到通知後，於規定期限內繳納參展訂金。

（五）繳納參展訂金：每一攤位新台幣10,500元（含稅），主辦單位審核參展資格後，將以掛

         號通知廠商繳款，訂金一經繳納概不退還，亦不得以所繳訂金抵繳任何費用。

（六）繳納參展費尾款：於舉行廠商協調會、分配攤位後，將另行通知繳納，未於期限內繳款者，

         將取消其參展資格。

（七）參展廠商提供之文宣資料及型錄照片，將視為爾後本展各項刊物宣傳推廣之依據。

攤位分配作業

主辦單位將以書面通知經審查核可及已繳納參展費訂金之廠商參加廠商協調會，分配攤位。攤位

分配原則如下：

（一）主辦單位保留是否依廠商展品類別規劃專區之彈性，廠商在協調會時將按所屬專區分別

         圈選其攤位位置。

（二）「攤位數」多者，優先圈選攤位。

（三）攤位數相同者，再依「報名資料投郵時間」先後決定，先投郵者先圈選攤位。攤位數

        相同，報名時間亦相同者，則以抽籤決定先後次序。

（四）未參加廠商協調會之廠商，須待其他申請相同攤位數之廠商選完後，再由主辦單位代為

         圈選攤位位置，廠商不得有異議。

（五）主辦單位有權視展場容納狀況酌減廠商所申請之攤位面積或攤位數。

（六）同一參展廠商之攤位均應相連接，不得橫跨走道。

（七）嚴禁攤位轉讓：參展廠商所租攤位，不得私自轉讓或以非報名時申請之公司名稱（包括

        贊助廠商或關係企業）參加展出。如有違反，主辦單位除立即收回轉讓之攤位，停止

        非報名廠商繼續展出外，並禁止轉讓者及受讓者在兩年內參加本項展覽。

退展與繳尾款

（一）參展訂金一經繳納概不退還，亦不得以所繳訂金抵繳任何費用。如有退展部份攤位，亦

         不得以所繳訂金抵繳場地費。

（二）攤位分配後退展或退訂攤位者，已繳之參展費訂金亦不退還，將充作本展經費支用，且

         不得要求以所繳訂金抵繳任何費用。

（三）攤位分配後，參展費尾款逾期未繳交者，所訂攤位視同自動放棄，由主辦單位處理運用。

（四）攤位分配後通知退訂攤位者，除已繳交之參展費訂金不退還外，已繳納之參展費尾款亦

         不退還。

攤位裝潢、設備

參展廠商請自行佈置攤位，主辦單位不推薦任何裝潢承包商及任何展示設備或用品。需用者，

可洽台北世貿中心展覽大樓攤位裝潢特約承建商：安益國際展覽股份有限公司世貿服務部【電

話：(02) 2725-5200轉2500分機】及台灣筆克股份有限公司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工程服務部【電

話：(02) 2725-5200轉2502分機】，申請表於廠商協調會領取。

水電設施

主辦單位提供每一攤位一般用電（110伏特）500瓦電量，不另收費（每個攤位可使用500瓦電量

，依攤位數累計），如超出可使用累計電量或需使用220伏特電力及用水者，均需申請並付費（

水電申請表及申請辦法，於廠商協調會領取）。

展覽承辦人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孫經權專員

電話：(02) 2725-5200轉2629分機

傳真：(02) 2722-7324

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鄧立婷專員

電話：(02) 2999-7739 轉14分機

傳真：(02) 2999-6489

特別注意事項（請參展公司負責人務必詳讀）
（一）敬請於展覽期間（含進、出場）投保產險、竊盜險，主辦單位對參展廠商於展覽期間財

物損壞、遭竊等情事，依國際展覽慣例恕不負賠償責任。尤其展品如屬高單價或專利產

品，請參展廠商自行考量設置專用監視器材。

（二）參展廠商於展覽結束後應責成其裝潢廠商將攤位之裝潢材料清除完畢，否則主辦單位將

對該參展廠商課以雙倍之拆除及清潔費並列入違規廠商名單中。

（三）本展進場時間為3月24至25日，共計2天，請於規定時間內完成裝潢及展品佈置，若超過

規定時間，必須申請加班，每小時加班費用為新台幣5萬元。

（四）本展僅提供空地攤位，參展商必須自行負責裝潢。

1.依規定，展覽期間，各參展廠商應以招牌或其他方式於攤位明顯處標示公司名稱及攤

位號碼，以利參觀者辨識。

2.依照國際慣例，距開展日越近才委託裝潢或租用設備，會被加收作業費用（約

30~50%，視日期而定）。

3.主辦單位並無強迫廠商使用台北世貿中心展覽大樓攤位裝潢特約承建商。本展為國際

展覽會，如果參展商不配合裝潢，除有損公司及展覽形象，亦會影響生意，主辦單位

將禁止該公司二年內參加本項展覽。

（五）禁止轉讓（租）攤位給其他公司（包含以子公司或相關企業為由）。

（六）本展第一、二天為專業買主日，不得辦理造勢活動，如有需要請於第三、四天舉辦，惟

必須先向主辦單位申請，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10萬元整。主辦單位將依據「外貿協會台         

北專業展參展一般規定」之「攤位內設置音響設備一般管理規定」，嚴格管制音量，參         

展廠商如有違反規定，主辦單位得沒收已繳交之保證金。

（七）如受限於場地不足，必須使用含柱攤位時或攤位規劃需含柱時，部分廠商將分配到含柱

攤位，含柱攤位之攤位費用實際上已扣除含柱面積。

（八）本展嚴禁陳列產地標示不實、仿冒商標或侵犯他人專利或著作權之產品。凡於參展前或

參展期間發生侵害商標、專利或著作權糾紛而涉訟中之產品，主辦單位一律禁止其展出         ，

參展廠商不得異議。主辦單位如因此牽連涉訟或受有其他損害，該參展廠商並須負一切

賠償責任。詳細請參閱「外貿協會台北專業展參展一般規定」第一條第二項。

攤位類別
報名資格

報名時間

中庭及臨主道攤位

一般攤位

臨主走道含柱之攤位

一般攤位含柱

中庭及臨主道攤位

一般攤位

臨主走道含柱之攤位

一般攤位含柱

NT$41,310

NT$39,420

NT$38,475

NT$36,585

NT$45,900

NT$43,800

NT$42,750

NT$40,650

2012/9/30前報名

2012/10/1後報名

照明公會正式會員
(未稅，開立收據)

一般廠商
(含稅，開立發票)

9平方公尺

不足
9平方公尺

9平方公尺

不足
9平方公尺

攤位面積（空地，
不含裝潢及展示設備）

NT$36,720

NT$35,040

NT$34,200

NT$32,520

NT$43,700

NT$41,700

NT$40,700

NT$3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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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支持單位：中國經濟通訊社

展出、進出場日期及參觀時間

展出日期：3月26日（星期二）至3月29日（星期五），共計4天。

展出時間：3月26日至3月28日，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6時。

    3月29日，上午9時至下午3時。

   （國內、外業者憑證參觀，惟12歲以下者謝絕入場）

進場日期：3月24日至25日，上午7時至下午7時。

出場日期：3月29日，下午3時至晚上5時。

    3月30日，上午8時至晚上5時。

展出地點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大樓一樓展場全館

（台北市信義路5段5號）

展出產品

家用照明、商業照明、工業照明、辦公照明、戶外照明、LED技術、燈具零件暨配件、照明控制系

統、照明生產設備、儀器、檢測設備。

參展資格

（一）展出本國產品者：

  已向我國政府註冊登記，經營前述產品之製造商或貿易商，最近一年有前述產品之進出口

  實績，並獲主辦單位審核通過者。

（二）展出外國產品者：

1. 經政府許可進口地區之外商或其在台代理商、經銷商、分公司及聯絡辦事處。

2. 本國廠商展出國外產品者，需提供外商授權或代理合約書等佐證文件供主辦單位審核。

（三）其他注意事項：

1. 參展廠商報名後，不得任意更改原來報名之公司名稱。

2. 主辦單位有權根據廠商以往參展紀錄，決定是否接受報名，或拒絕與展覽主題不符之產品或廠

商參展。

3. 我國政府限制禁止進口之產品，均不得在本展展出。

4. 嚴禁參展廠商於展覽期間陳列產地標示不實、仿冒商標或侵犯他人專利或著作權之產品；凡於

參展前或參展期間發生侵害商標、專利或著作權之糾紛而涉訟中之產品，一律禁止展出，參展

廠商不得異議。主辦單位如因此牽連涉訟或受其他損害，該參展廠商須負賠償責任，所繳費用

概不退還，並將依外貿協會台北專業展一般規定處置。詳細請參閱「外貿協會台北專業展參展

一般規定」第一條第二項。

5. 參展廠商展出時必須於攤位上標示其報名之公司名稱，如有違反，主辦單位將拒絕其繼續

參展及報名參加下屆展覽會。

宣傳計劃

（一）印製本屆展覽會海報及宣傳摺頁，寄發給外貿協會駐外單位及本展潛在買主與廠商。

（二）於國外知名照明展包括：法蘭克福、日本、香港及廣州等地推廣本展。

（三）請外貿協會駐外單位協助推廣，包括：蒐集駐地買主資料、相關公會會員名錄、國外相關展

覽會參展廠商名錄、展覽會買主資料及籌組買主團。

（四）建置本展專屬網站，提供展覽相關訊息、參展廠商資料檢索及買主與參展廠商預約洽談機制。

（五）於國內、外知名專業媒體刊登本展宣傳廣告。

（六）邀請重要買主前來參觀採購，並提供優惠補助。

（七）透過e-letter發佈展前英文新聞稿及邀訪國外買主。

（八）製作展前、展中快訊，發送國內、外相關業者。

（九）舉辦照明論壇及專業研討會。

參展費用

       

註：本(2012)年展覽期間已預約攤位者，享原價格不變。

（一）上述攤位之價格僅為空地面積無任何裝潢設備，參展廠商必須自行洽裝潢承包商製作攤位隔

間及展示設備等，主辦單位僅提供每個攤位110伏特、500瓦之基本供電插座（不含220伏特

電力、110伏特超過500瓦之電力）。

（二）參展訂金：每一攤位新台幣10,500元（含稅），於參展資格審核通過後即由主辦單位通知於

規定期限內繳納。訂金一經繳納概不退還，如有退訂部份攤位，亦不得以所繳訂金抵繳         

場地費。

（三）參展費尾款：分配攤位後，主辦單位將通知繳交參展費尾款。

參展報名手續

（一）報名方式（一律以通訊方式報名）：

1. 國外廠商或媒體服務單位，請向外貿協會報名，報名資料請以〝掛號〞寄交：「台北郵 

   政109之770號信箱 外貿協會展覽業務處 展覽二組收」，信封上請註明『報名2013年台

    灣國際照明科技展』。

2. 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會員廠商，請向照明公會報名，報名資料請以〝掛號〞

    寄交：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新北市241-59三重區重新路5段609巷14號

     9樓之3」，信封上請註明『報名2013年台灣國際照明科技展』。

3. 國內非照明公會會員廠商，可逕向外貿協會或照明公會報名。 

（二）報名時間：

自7月2日起開始報名，額滿即提前截止。報名投郵時間以收件時間或郵戳為憑。收件時間

將影響  貴公司選攤位順位，故寄件時請注意郵戳時間是否清晰，並保存「郵件執據聯」以

備查考。凡無郵戳時間，一律以主辦單位收到完整報名資料之時間為準。

（三）報名應繳資料（應繳交報名資料未備齊者，不受理報名）：

1. 報名表一式（附件1）

2. 公司或商業登記核准函影本

3. 公司產品型錄（或相片）兩份。

4. 原廠代理權證明文件或進口證明文件（展出外國產品者）。

（四）資格審查：主辦單位將依據廠商之報名資料，審查廠商參展資格，並於審查後將結果函告

         廠商。審查合格之廠商，請於接到通知後，於規定期限內繳納參展訂金。

（五）繳納參展訂金：每一攤位新台幣10,500元（含稅），主辦單位審核參展資格後，將以掛

         號通知廠商繳款，訂金一經繳納概不退還，亦不得以所繳訂金抵繳任何費用。

（六）繳納參展費尾款：於舉行廠商協調會、分配攤位後，將另行通知繳納，未於期限內繳款者，

         將取消其參展資格。

（七）參展廠商提供之文宣資料及型錄照片，將視為爾後本展各項刊物宣傳推廣之依據。

攤位分配作業

主辦單位將以書面通知經審查核可及已繳納參展費訂金之廠商參加廠商協調會，分配攤位。攤位

分配原則如下：

（一）主辦單位保留是否依廠商展品類別規劃專區之彈性，廠商在協調會時將按所屬專區分別

         圈選其攤位位置。

（二）「攤位數」多者，優先圈選攤位。

（三）攤位數相同者，再依「報名資料投郵時間」先後決定，先投郵者先圈選攤位。攤位數

        相同，報名時間亦相同者，則以抽籤決定先後次序。

（四）未參加廠商協調會之廠商，須待其他申請相同攤位數之廠商選完後，再由主辦單位代為

         圈選攤位位置，廠商不得有異議。

（五）主辦單位有權視展場容納狀況酌減廠商所申請之攤位面積或攤位數。

（六）同一參展廠商之攤位均應相連接，不得橫跨走道。

（七）嚴禁攤位轉讓：參展廠商所租攤位，不得私自轉讓或以非報名時申請之公司名稱（包括

        贊助廠商或關係企業）參加展出。如有違反，主辦單位除立即收回轉讓之攤位，停止

        非報名廠商繼續展出外，並禁止轉讓者及受讓者在兩年內參加本項展覽。

退展與繳尾款

（一）參展訂金一經繳納概不退還，亦不得以所繳訂金抵繳任何費用。如有退展部份攤位，亦

         不得以所繳訂金抵繳場地費。

（二）攤位分配後退展或退訂攤位者，已繳之參展費訂金亦不退還，將充作本展經費支用，且

         不得要求以所繳訂金抵繳任何費用。

（三）攤位分配後，參展費尾款逾期未繳交者，所訂攤位視同自動放棄，由主辦單位處理運用。

（四）攤位分配後通知退訂攤位者，除已繳交之參展費訂金不退還外，已繳納之參展費尾款亦

         不退還。

攤位裝潢、設備

參展廠商請自行佈置攤位，主辦單位不推薦任何裝潢承包商及任何展示設備或用品。需用者，

可洽台北世貿中心展覽大樓攤位裝潢特約承建商：安益國際展覽股份有限公司世貿服務部【電

話：(02) 2725-5200轉2500分機】及台灣筆克股份有限公司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工程服務部【電

話：(02) 2725-5200轉2502分機】，申請表於廠商協調會領取。

水電設施

主辦單位提供每一攤位一般用電（110伏特）500瓦電量，不另收費（每個攤位可使用500瓦電量

，依攤位數累計），如超出可使用累計電量或需使用220伏特電力及用水者，均需申請並付費（

水電申請表及申請辦法，於廠商協調會領取）。

展覽承辦人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孫經權專員

電話：(02) 2725-5200轉2629分機

傳真：(02) 2722-7324

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鄧立婷專員

電話：(02) 2999-7739 轉14分機

傳真：(02) 2999-6489

特別注意事項（請參展公司負責人務必詳讀）
（一）敬請於展覽期間（含進、出場）投保產險、竊盜險，主辦單位對參展廠商於展覽期間財

物損壞、遭竊等情事，依國際展覽慣例恕不負賠償責任。尤其展品如屬高單價或專利產

品，請參展廠商自行考量設置專用監視器材。

（二）參展廠商於展覽結束後應責成其裝潢廠商將攤位之裝潢材料清除完畢，否則主辦單位將

對該參展廠商課以雙倍之拆除及清潔費並列入違規廠商名單中。

（三）本展進場時間為3月24至25日，共計2天，請於規定時間內完成裝潢及展品佈置，若超過

規定時間，必須申請加班，每小時加班費用為新台幣5萬元。

（四）本展僅提供空地攤位，參展商必須自行負責裝潢。

1.依規定，展覽期間，各參展廠商應以招牌或其他方式於攤位明顯處標示公司名稱及攤

位號碼，以利參觀者辨識。

2.依照國際慣例，距開展日越近才委託裝潢或租用設備，會被加收作業費用（約

30~50%，視日期而定）。

3.主辦單位並無強迫廠商使用台北世貿中心展覽大樓攤位裝潢特約承建商。本展為國際

展覽會，如果參展商不配合裝潢，除有損公司及展覽形象，亦會影響生意，主辦單位

將禁止該公司二年內參加本項展覽。

（五）禁止轉讓（租）攤位給其他公司（包含以子公司或相關企業為由）。

（六）本展第一、二天為專業買主日，不得辦理造勢活動，如有需要請於第三、四天舉辦，惟

必須先向主辦單位申請，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10萬元整。主辦單位將依據「外貿協會台         

北專業展參展一般規定」之「攤位內設置音響設備一般管理規定」，嚴格管制音量，參         

展廠商如有違反規定，主辦單位得沒收已繳交之保證金。

（七）如受限於場地不足，必須使用含柱攤位時或攤位規劃需含柱時，部分廠商將分配到含柱

攤位，含柱攤位之攤位費用實際上已扣除含柱面積。

（八）本展嚴禁陳列產地標示不實、仿冒商標或侵犯他人專利或著作權之產品。凡於參展前或

參展期間發生侵害商標、專利或著作權糾紛而涉訟中之產品，主辦單位一律禁止其展出         ，

參展廠商不得異議。主辦單位如因此牽連涉訟或受有其他損害，該參展廠商並須負一切

賠償責任。詳細請參閱「外貿協會台北專業展參展一般規定」第一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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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支持單位：中國經濟通訊社

展出、進出場日期及參觀時間

展出日期：3月26日（星期二）至3月29日（星期五），共計4天。

展出時間：3月26日至3月28日，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6時。

    3月29日，上午9時至下午3時。

   （國內、外業者憑證參觀，惟12歲以下者謝絕入場）

進場日期：3月24日至25日，上午7時至下午7時。

出場日期：3月29日，下午3時至晚上5時。

    3月30日，上午8時至晚上5時。

展出地點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大樓一樓展場全館

（台北市信義路5段5號）

展出產品

家用照明、商業照明、工業照明、辦公照明、戶外照明、LED技術、燈具零件暨配件、照明控制系

統、照明生產設備、儀器、檢測設備。

參展資格

（一）展出本國產品者：

  已向我國政府註冊登記，經營前述產品之製造商或貿易商，最近一年有前述產品之進出口

  實績，並獲主辦單位審核通過者。

（二）展出外國產品者：

1. 經政府許可進口地區之外商或其在台代理商、經銷商、分公司及聯絡辦事處。

2. 本國廠商展出國外產品者，需提供外商授權或代理合約書等佐證文件供主辦單位審核。

（三）其他注意事項：

1. 參展廠商報名後，不得任意更改原來報名之公司名稱。

2. 主辦單位有權根據廠商以往參展紀錄，決定是否接受報名，或拒絕與展覽主題不符之產品或廠

商參展。

3. 我國政府限制禁止進口之產品，均不得在本展展出。

4. 嚴禁參展廠商於展覽期間陳列產地標示不實、仿冒商標或侵犯他人專利或著作權之產品；凡於

參展前或參展期間發生侵害商標、專利或著作權之糾紛而涉訟中之產品，一律禁止展出，參展

廠商不得異議。主辦單位如因此牽連涉訟或受其他損害，該參展廠商須負賠償責任，所繳費用

概不退還，並將依外貿協會台北專業展一般規定處置。詳細請參閱「外貿協會台北專業展參展

一般規定」第一條第二項。

5. 參展廠商展出時必須於攤位上標示其報名之公司名稱，如有違反，主辦單位將拒絕其繼續

參展及報名參加下屆展覽會。

宣傳計劃

（一）印製本屆展覽會海報及宣傳摺頁，寄發給外貿協會駐外單位及本展潛在買主與廠商。

（二）於國外知名照明展包括：法蘭克福、日本、香港及廣州等地推廣本展。

（三）請外貿協會駐外單位協助推廣，包括：蒐集駐地買主資料、相關公會會員名錄、國外相關展

覽會參展廠商名錄、展覽會買主資料及籌組買主團。

（四）建置本展專屬網站，提供展覽相關訊息、參展廠商資料檢索及買主與參展廠商預約洽談機制。

（五）於國內、外知名專業媒體刊登本展宣傳廣告。

（六）邀請重要買主前來參觀採購，並提供優惠補助。

（七）透過e-letter發佈展前英文新聞稿及邀訪國外買主。

（八）製作展前、展中快訊，發送國內、外相關業者。

（九）舉辦照明論壇及專業研討會。

參展費用

       

註：本(2012)年展覽期間已預約攤位者，享原價格不變。

（一）上述攤位之價格僅為空地面積無任何裝潢設備，參展廠商必須自行洽裝潢承包商製作攤位隔

間及展示設備等，主辦單位僅提供每個攤位110伏特、500瓦之基本供電插座（不含220伏特

電力、110伏特超過500瓦之電力）。

（二）參展訂金：每一攤位新台幣10,500元（含稅），於參展資格審核通過後即由主辦單位通知於

規定期限內繳納。訂金一經繳納概不退還，如有退訂部份攤位，亦不得以所繳訂金抵繳         

場地費。

（三）參展費尾款：分配攤位後，主辦單位將通知繳交參展費尾款。

參展報名手續

（一）報名方式（一律以通訊方式報名）：

1. 國外廠商或媒體服務單位，請向外貿協會報名，報名資料請以〝掛號〞寄交：「台北郵 

   政109之770號信箱 外貿協會展覽業務處 展覽二組收」，信封上請註明『報名2013年台

    灣國際照明科技展』。

2. 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會員廠商，請向照明公會報名，報名資料請以〝掛號〞

    寄交：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新北市241-59三重區重新路5段609巷14號

     9樓之3」，信封上請註明『報名2013年台灣國際照明科技展』。

3. 國內非照明公會會員廠商，可逕向外貿協會或照明公會報名。 

（二）報名時間：

自7月2日起開始報名，額滿即提前截止。報名投郵時間以收件時間或郵戳為憑。收件時間

將影響  貴公司選攤位順位，故寄件時請注意郵戳時間是否清晰，並保存「郵件執據聯」以

備查考。凡無郵戳時間，一律以主辦單位收到完整報名資料之時間為準。

（三）報名應繳資料（應繳交報名資料未備齊者，不受理報名）：

1. 報名表一式（附件1）

2. 公司或商業登記核准函影本

3. 公司產品型錄（或相片）兩份。

4. 原廠代理權證明文件或進口證明文件（展出外國產品者）。

（四）資格審查：主辦單位將依據廠商之報名資料，審查廠商參展資格，並於審查後將結果函告

         廠商。審查合格之廠商，請於接到通知後，於規定期限內繳納參展訂金。

（五）繳納參展訂金：每一攤位新台幣10,500元（含稅），主辦單位審核參展資格後，將以掛

         號通知廠商繳款，訂金一經繳納概不退還，亦不得以所繳訂金抵繳任何費用。

（六）繳納參展費尾款：於舉行廠商協調會、分配攤位後，將另行通知繳納，未於期限內繳款者，

         將取消其參展資格。

（七）參展廠商提供之文宣資料及型錄照片，將視為爾後本展各項刊物宣傳推廣之依據。

攤位分配作業

主辦單位將以書面通知經審查核可及已繳納參展費訂金之廠商參加廠商協調會，分配攤位。攤位

分配原則如下：

（一）主辦單位保留是否依廠商展品類別規劃專區之彈性，廠商在協調會時將按所屬專區分別

         圈選其攤位位置。

（二）「攤位數」多者，優先圈選攤位。

（三）攤位數相同者，再依「報名資料投郵時間」先後決定，先投郵者先圈選攤位。攤位數

        相同，報名時間亦相同者，則以抽籤決定先後次序。

（四）未參加廠商協調會之廠商，須待其他申請相同攤位數之廠商選完後，再由主辦單位代為

         圈選攤位位置，廠商不得有異議。

（五）主辦單位有權視展場容納狀況酌減廠商所申請之攤位面積或攤位數。

（六）同一參展廠商之攤位均應相連接，不得橫跨走道。

（七）嚴禁攤位轉讓：參展廠商所租攤位，不得私自轉讓或以非報名時申請之公司名稱（包括

        贊助廠商或關係企業）參加展出。如有違反，主辦單位除立即收回轉讓之攤位，停止

        非報名廠商繼續展出外，並禁止轉讓者及受讓者在兩年內參加本項展覽。

退展與繳尾款

（一）參展訂金一經繳納概不退還，亦不得以所繳訂金抵繳任何費用。如有退展部份攤位，亦

         不得以所繳訂金抵繳場地費。

（二）攤位分配後退展或退訂攤位者，已繳之參展費訂金亦不退還，將充作本展經費支用，且

         不得要求以所繳訂金抵繳任何費用。

（三）攤位分配後，參展費尾款逾期未繳交者，所訂攤位視同自動放棄，由主辦單位處理運用。

（四）攤位分配後通知退訂攤位者，除已繳交之參展費訂金不退還外，已繳納之參展費尾款亦

         不退還。

攤位裝潢、設備

參展廠商請自行佈置攤位，主辦單位不推薦任何裝潢承包商及任何展示設備或用品。需用者，

可洽台北世貿中心展覽大樓攤位裝潢特約承建商：安益國際展覽股份有限公司世貿服務部【電

話：(02) 2725-5200轉2500分機】及台灣筆克股份有限公司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工程服務部【電

話：(02) 2725-5200轉2502分機】，申請表於廠商協調會領取。

水電設施

主辦單位提供每一攤位一般用電（110伏特）500瓦電量，不另收費（每個攤位可使用500瓦電量

，依攤位數累計），如超出可使用累計電量或需使用220伏特電力及用水者，均需申請並付費（

水電申請表及申請辦法，於廠商協調會領取）。

展覽承辦人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孫經權專員

電話：(02) 2725-5200轉2629分機

傳真：(02) 2722-7324

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鄧立婷專員

電話：(02) 2999-7739 轉14分機

傳真：(02) 2999-6489

特別注意事項（請參展公司負責人務必詳讀）
（一）敬請於展覽期間（含進、出場）投保產險、竊盜險，主辦單位對參展廠商於展覽期間財

物損壞、遭竊等情事，依國際展覽慣例恕不負賠償責任。尤其展品如屬高單價或專利產

品，請參展廠商自行考量設置專用監視器材。

（二）參展廠商於展覽結束後應責成其裝潢廠商將攤位之裝潢材料清除完畢，否則主辦單位將

對該參展廠商課以雙倍之拆除及清潔費並列入違規廠商名單中。

（三）本展進場時間為3月24至25日，共計2天，請於規定時間內完成裝潢及展品佈置，若超過

規定時間，必須申請加班，每小時加班費用為新台幣5萬元。

（四）本展僅提供空地攤位，參展商必須自行負責裝潢。

1.依規定，展覽期間，各參展廠商應以招牌或其他方式於攤位明顯處標示公司名稱及攤

位號碼，以利參觀者辨識。

2.依照國際慣例，距開展日越近才委託裝潢或租用設備，會被加收作業費用（約

30~50%，視日期而定）。

3.主辦單位並無強迫廠商使用台北世貿中心展覽大樓攤位裝潢特約承建商。本展為國際

展覽會，如果參展商不配合裝潢，除有損公司及展覽形象，亦會影響生意，主辦單位

將禁止該公司二年內參加本項展覽。

（五）禁止轉讓（租）攤位給其他公司（包含以子公司或相關企業為由）。

（六）本展第一、二天為專業買主日，不得辦理造勢活動，如有需要請於第三、四天舉辦，惟

必須先向主辦單位申請，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10萬元整。主辦單位將依據「外貿協會台         

北專業展參展一般規定」之「攤位內設置音響設備一般管理規定」，嚴格管制音量，參         

展廠商如有違反規定，主辦單位得沒收已繳交之保證金。

（七）如受限於場地不足，必須使用含柱攤位時或攤位規劃需含柱時，部分廠商將分配到含柱

攤位，含柱攤位之攤位費用實際上已扣除含柱面積。

（八）本展嚴禁陳列產地標示不實、仿冒商標或侵犯他人專利或著作權之產品。凡於參展前或

參展期間發生侵害商標、專利或著作權糾紛而涉訟中之產品，主辦單位一律禁止其展出         ，

參展廠商不得異議。主辦單位如因此牽連涉訟或受有其他損害，該參展廠商並須負一切

賠償責任。詳細請參閱「外貿協會台北專業展參展一般規定」第一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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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支持單位：中國經濟通訊社

展出、進出場日期及參觀時間

展出日期：3月26日（星期二）至3月29日（星期五），共計4天。

展出時間：3月26日至3月28日，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6時。

    3月29日，上午9時至下午3時。

   （國內、外業者憑證參觀，惟12歲以下者謝絕入場）

進場日期：3月24日至25日，上午7時至下午7時。

出場日期：3月29日，下午3時至晚上5時。

    3月30日，上午8時至晚上5時。

展出地點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大樓一樓展場全館

（台北市信義路5段5號）

展出產品

家用照明、商業照明、工業照明、辦公照明、戶外照明、LED技術、燈具零件暨配件、照明控制系

統、照明生產設備、儀器、檢測設備。

參展資格

（一）展出本國產品者：

  已向我國政府註冊登記，經營前述產品之製造商或貿易商，最近一年有前述產品之進出口

  實績，並獲主辦單位審核通過者。

（二）展出外國產品者：

1. 經政府許可進口地區之外商或其在台代理商、經銷商、分公司及聯絡辦事處。

2. 本國廠商展出國外產品者，需提供外商授權或代理合約書等佐證文件供主辦單位審核。

（三）其他注意事項：

1. 參展廠商報名後，不得任意更改原來報名之公司名稱。

2. 主辦單位有權根據廠商以往參展紀錄，決定是否接受報名，或拒絕與展覽主題不符之產品或廠

商參展。

3. 我國政府限制禁止進口之產品，均不得在本展展出。

4. 嚴禁參展廠商於展覽期間陳列產地標示不實、仿冒商標或侵犯他人專利或著作權之產品；凡於

參展前或參展期間發生侵害商標、專利或著作權之糾紛而涉訟中之產品，一律禁止展出，參展

廠商不得異議。主辦單位如因此牽連涉訟或受其他損害，該參展廠商須負賠償責任，所繳費用

概不退還，並將依外貿協會台北專業展一般規定處置。詳細請參閱「外貿協會台北專業展參展

一般規定」第一條第二項。

5. 參展廠商展出時必須於攤位上標示其報名之公司名稱，如有違反，主辦單位將拒絕其繼續

參展及報名參加下屆展覽會。

宣傳計劃

（一）印製本屆展覽會海報及宣傳摺頁，寄發給外貿協會駐外單位及本展潛在買主與廠商。

（二）於國外知名照明展包括：法蘭克福、日本、香港及廣州等地推廣本展。

（三）請外貿協會駐外單位協助推廣，包括：蒐集駐地買主資料、相關公會會員名錄、國外相關展

覽會參展廠商名錄、展覽會買主資料及籌組買主團。

（四）建置本展專屬網站，提供展覽相關訊息、參展廠商資料檢索及買主與參展廠商預約洽談機制。

（五）於國內、外知名專業媒體刊登本展宣傳廣告。

（六）邀請重要買主前來參觀採購，並提供優惠補助。

（七）透過e-letter發佈展前英文新聞稿及邀訪國外買主。

（八）製作展前、展中快訊，發送國內、外相關業者。

（九）舉辦照明論壇及專業研討會。

參展費用

       

註：本(2012)年展覽期間已預約攤位者，享原價格不變。

（一）上述攤位之價格僅為空地面積無任何裝潢設備，參展廠商必須自行洽裝潢承包商製作攤位隔

間及展示設備等，主辦單位僅提供每個攤位110伏特、500瓦之基本供電插座（不含220伏特

電力、110伏特超過500瓦之電力）。

（二）參展訂金：每一攤位新台幣10,500元（含稅），於參展資格審核通過後即由主辦單位通知於

規定期限內繳納。訂金一經繳納概不退還，如有退訂部份攤位，亦不得以所繳訂金抵繳         

場地費。

（三）參展費尾款：分配攤位後，主辦單位將通知繳交參展費尾款。

參展報名手續

（一）報名方式（一律以通訊方式報名）：

1. 國外廠商或媒體服務單位，請向外貿協會報名，報名資料請以〝掛號〞寄交：「台北郵 

   政109之770號信箱 外貿協會展覽業務處 展覽二組收」，信封上請註明『報名2013年台

    灣國際照明科技展』。

2. 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會員廠商，請向照明公會報名，報名資料請以〝掛號〞

    寄交：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新北市241-59三重區重新路5段609巷14號

     9樓之3」，信封上請註明『報名2013年台灣國際照明科技展』。

3. 國內非照明公會會員廠商，可逕向外貿協會或照明公會報名。 

（二）報名時間：

自7月2日起開始報名，額滿即提前截止。報名投郵時間以收件時間或郵戳為憑。收件時間

將影響  貴公司選攤位順位，故寄件時請注意郵戳時間是否清晰，並保存「郵件執據聯」以

備查考。凡無郵戳時間，一律以主辦單位收到完整報名資料之時間為準。

（三）報名應繳資料（應繳交報名資料未備齊者，不受理報名）：

1. 報名表一式（附件1）

2. 公司或商業登記核准函影本

3. 公司產品型錄（或相片）兩份。

4. 原廠代理權證明文件或進口證明文件（展出外國產品者）。

（四）資格審查：主辦單位將依據廠商之報名資料，審查廠商參展資格，並於審查後將結果函告

         廠商。審查合格之廠商，請於接到通知後，於規定期限內繳納參展訂金。

（五）繳納參展訂金：每一攤位新台幣10,500元（含稅），主辦單位審核參展資格後，將以掛

         號通知廠商繳款，訂金一經繳納概不退還，亦不得以所繳訂金抵繳任何費用。

（六）繳納參展費尾款：於舉行廠商協調會、分配攤位後，將另行通知繳納，未於期限內繳款者，

         將取消其參展資格。

（七）參展廠商提供之文宣資料及型錄照片，將視為爾後本展各項刊物宣傳推廣之依據。

攤位分配作業

主辦單位將以書面通知經審查核可及已繳納參展費訂金之廠商參加廠商協調會，分配攤位。攤位

分配原則如下：

（一）主辦單位保留是否依廠商展品類別規劃專區之彈性，廠商在協調會時將按所屬專區分別

         圈選其攤位位置。

（二）「攤位數」多者，優先圈選攤位。

（三）攤位數相同者，再依「報名資料投郵時間」先後決定，先投郵者先圈選攤位。攤位數

        相同，報名時間亦相同者，則以抽籤決定先後次序。

（四）未參加廠商協調會之廠商，須待其他申請相同攤位數之廠商選完後，再由主辦單位代為

         圈選攤位位置，廠商不得有異議。

（五）主辦單位有權視展場容納狀況酌減廠商所申請之攤位面積或攤位數。

（六）同一參展廠商之攤位均應相連接，不得橫跨走道。

（七）嚴禁攤位轉讓：參展廠商所租攤位，不得私自轉讓或以非報名時申請之公司名稱（包括

        贊助廠商或關係企業）參加展出。如有違反，主辦單位除立即收回轉讓之攤位，停止

        非報名廠商繼續展出外，並禁止轉讓者及受讓者在兩年內參加本項展覽。

退展與繳尾款

（一）參展訂金一經繳納概不退還，亦不得以所繳訂金抵繳任何費用。如有退展部份攤位，亦

         不得以所繳訂金抵繳場地費。

（二）攤位分配後退展或退訂攤位者，已繳之參展費訂金亦不退還，將充作本展經費支用，且

         不得要求以所繳訂金抵繳任何費用。

（三）攤位分配後，參展費尾款逾期未繳交者，所訂攤位視同自動放棄，由主辦單位處理運用。

（四）攤位分配後通知退訂攤位者，除已繳交之參展費訂金不退還外，已繳納之參展費尾款亦

         不退還。

攤位裝潢、設備

參展廠商請自行佈置攤位，主辦單位不推薦任何裝潢承包商及任何展示設備或用品。需用者，

可洽台北世貿中心展覽大樓攤位裝潢特約承建商：安益國際展覽股份有限公司世貿服務部【電

話：(02) 2725-5200轉2500分機】及台灣筆克股份有限公司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工程服務部【電

話：(02) 2725-5200轉2502分機】，申請表於廠商協調會領取。

水電設施

主辦單位提供每一攤位一般用電（110伏特）500瓦電量，不另收費（每個攤位可使用500瓦電量

，依攤位數累計），如超出可使用累計電量或需使用220伏特電力及用水者，均需申請並付費（

水電申請表及申請辦法，於廠商協調會領取）。

展覽承辦人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孫經權專員

電話：(02) 2725-5200轉2629分機

傳真：(02) 2722-7324

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鄧立婷專員

電話：(02) 2999-7739 轉14分機

傳真：(02) 2999-6489

特別注意事項（請參展公司負責人務必詳讀）
（一）敬請於展覽期間（含進、出場）投保產險、竊盜險，主辦單位對參展廠商於展覽期間財

物損壞、遭竊等情事，依國際展覽慣例恕不負賠償責任。尤其展品如屬高單價或專利產

品，請參展廠商自行考量設置專用監視器材。

（二）參展廠商於展覽結束後應責成其裝潢廠商將攤位之裝潢材料清除完畢，否則主辦單位將

對該參展廠商課以雙倍之拆除及清潔費並列入違規廠商名單中。

（三）本展進場時間為3月24至25日，共計2天，請於規定時間內完成裝潢及展品佈置，若超過

規定時間，必須申請加班，每小時加班費用為新台幣5萬元。

（四）本展僅提供空地攤位，參展商必須自行負責裝潢。

1.依規定，展覽期間，各參展廠商應以招牌或其他方式於攤位明顯處標示公司名稱及攤

位號碼，以利參觀者辨識。

2.依照國際慣例，距開展日越近才委託裝潢或租用設備，會被加收作業費用（約

30~50%，視日期而定）。

3.主辦單位並無強迫廠商使用台北世貿中心展覽大樓攤位裝潢特約承建商。本展為國際

展覽會，如果參展商不配合裝潢，除有損公司及展覽形象，亦會影響生意，主辦單位

將禁止該公司二年內參加本項展覽。

（五）禁止轉讓（租）攤位給其他公司（包含以子公司或相關企業為由）。

（六）本展第一、二天為專業買主日，不得辦理造勢活動，如有需要請於第三、四天舉辦，惟

必須先向主辦單位申請，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10萬元整。主辦單位將依據「外貿協會台         

北專業展參展一般規定」之「攤位內設置音響設備一般管理規定」，嚴格管制音量，參         

展廠商如有違反規定，主辦單位得沒收已繳交之保證金。

（七）如受限於場地不足，必須使用含柱攤位時或攤位規劃需含柱時，部分廠商將分配到含柱

攤位，含柱攤位之攤位費用實際上已扣除含柱面積。

（八）本展嚴禁陳列產地標示不實、仿冒商標或侵犯他人專利或著作權之產品。凡於參展前或

參展期間發生侵害商標、專利或著作權糾紛而涉訟中之產品，主辦單位一律禁止其展出         ，

參展廠商不得異議。主辦單位如因此牽連涉訟或受有其他損害，該參展廠商並須負一切

賠償責任。詳細請參閱「外貿協會台北專業展參展一般規定」第一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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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Int'l Lighting Show
台 灣 國 際 照 明 科 技 展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支持單位：中國經濟通訊社

展出、進出場日期及參觀時間

展出日期：3月26日（星期二）至3月29日（星期五），共計4天。

展出時間：3月26日至3月28日，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6時。

    3月29日，上午9時至下午3時。

   （國內、外業者憑證參觀，惟12歲以下者謝絕入場）

進場日期：3月24日至25日，上午7時至下午7時。

出場日期：3月29日，下午3時至晚上5時。

    3月30日，上午8時至晚上5時。

展出地點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大樓一樓展場全館

（台北市信義路5段5號）

展出產品

家用照明、商業照明、工業照明、辦公照明、戶外照明、LED技術、燈具零件暨配件、照明控制系

統、照明生產設備、儀器、檢測設備。

參展資格

（一）展出本國產品者：

  已向我國政府註冊登記，經營前述產品之製造商或貿易商，最近一年有前述產品之進出口

  實績，並獲主辦單位審核通過者。

（二）展出外國產品者：

1. 經政府許可進口地區之外商或其在台代理商、經銷商、分公司及聯絡辦事處。

2. 本國廠商展出國外產品者，需提供外商授權或代理合約書等佐證文件供主辦單位審核。

（三）其他注意事項：

1. 參展廠商報名後，不得任意更改原來報名之公司名稱。

2. 主辦單位有權根據廠商以往參展紀錄，決定是否接受報名，或拒絕與展覽主題不符之產品或廠

商參展。

3. 我國政府限制禁止進口之產品，均不得在本展展出。

4. 嚴禁參展廠商於展覽期間陳列產地標示不實、仿冒商標或侵犯他人專利或著作權之產品；凡於

參展前或參展期間發生侵害商標、專利或著作權之糾紛而涉訟中之產品，一律禁止展出，參展

廠商不得異議。主辦單位如因此牽連涉訟或受其他損害，該參展廠商須負賠償責任，所繳費用

概不退還，並將依外貿協會台北專業展一般規定處置。詳細請參閱「外貿協會台北專業展參展

一般規定」第一條第二項。

5. 參展廠商展出時必須於攤位上標示其報名之公司名稱，如有違反，主辦單位將拒絕其繼續

參展及報名參加下屆展覽會。

宣傳計劃

（一）印製本屆展覽會海報及宣傳摺頁，寄發給外貿協會駐外單位及本展潛在買主與廠商。

（二）於國外知名照明展包括：法蘭克福、日本、香港及廣州等地推廣本展。

（三）請外貿協會駐外單位協助推廣，包括：蒐集駐地買主資料、相關公會會員名錄、國外相關展

覽會參展廠商名錄、展覽會買主資料及籌組買主團。

（四）建置本展專屬網站，提供展覽相關訊息、參展廠商資料檢索及買主與參展廠商預約洽談機制。

（五）於國內、外知名專業媒體刊登本展宣傳廣告。

（六）邀請重要買主前來參觀採購，並提供優惠補助。

（七）透過e-letter發佈展前英文新聞稿及邀訪國外買主。

（八）製作展前、展中快訊，發送國內、外相關業者。

（九）舉辦照明論壇及專業研討會。

參展費用

       

註：本(2012)年展覽期間已預約攤位者，享原價格不變。

（一）上述攤位之價格僅為空地面積無任何裝潢設備，參展廠商必須自行洽裝潢承包商製作攤位隔

間及展示設備等，主辦單位僅提供每個攤位110伏特、500瓦之基本供電插座（不含220伏特

電力、110伏特超過500瓦之電力）。

（二）參展訂金：每一攤位新台幣10,500元（含稅），於參展資格審核通過後即由主辦單位通知於

規定期限內繳納。訂金一經繳納概不退還，如有退訂部份攤位，亦不得以所繳訂金抵繳         

場地費。

（三）參展費尾款：分配攤位後，主辦單位將通知繳交參展費尾款。

參展報名手續

（一）報名方式（一律以通訊方式報名）：

1. 國外廠商或媒體服務單位，請向外貿協會報名，報名資料請以〝掛號〞寄交：「台北郵 

   政109之770號信箱 外貿協會展覽業務處 展覽二組收」，信封上請註明『報名2013年台

    灣國際照明科技展』。

2. 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會員廠商，請向照明公會報名，報名資料請以〝掛號〞

    寄交：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新北市241-59三重區重新路5段609巷14號

     9樓之3」，信封上請註明『報名2013年台灣國際照明科技展』。

3. 國內非照明公會會員廠商，可逕向外貿協會或照明公會報名。 

（二）報名時間：

自7月2日起開始報名，額滿即提前截止。報名投郵時間以收件時間或郵戳為憑。收件時間

將影響  貴公司選攤位順位，故寄件時請注意郵戳時間是否清晰，並保存「郵件執據聯」以

備查考。凡無郵戳時間，一律以主辦單位收到完整報名資料之時間為準。

（三）報名應繳資料（應繳交報名資料未備齊者，不受理報名）：

1. 報名表一式（附件1）

2. 公司或商業登記核准函影本

3. 公司產品型錄（或相片）兩份。

4. 原廠代理權證明文件或進口證明文件（展出外國產品者）。

（四）資格審查：主辦單位將依據廠商之報名資料，審查廠商參展資格，並於審查後將結果函告

         廠商。審查合格之廠商，請於接到通知後，於規定期限內繳納參展訂金。

（五）繳納參展訂金：每一攤位新台幣10,500元（含稅），主辦單位審核參展資格後，將以掛

         號通知廠商繳款，訂金一經繳納概不退還，亦不得以所繳訂金抵繳任何費用。

（六）繳納參展費尾款：於舉行廠商協調會、分配攤位後，將另行通知繳納，未於期限內繳款者，

         將取消其參展資格。

（七）參展廠商提供之文宣資料及型錄照片，將視為爾後本展各項刊物宣傳推廣之依據。

攤位分配作業

主辦單位將以書面通知經審查核可及已繳納參展費訂金之廠商參加廠商協調會，分配攤位。攤位

分配原則如下：

（一）主辦單位保留是否依廠商展品類別規劃專區之彈性，廠商在協調會時將按所屬專區分別

         圈選其攤位位置。

（二）「攤位數」多者，優先圈選攤位。

（三）攤位數相同者，再依「報名資料投郵時間」先後決定，先投郵者先圈選攤位。攤位數

        相同，報名時間亦相同者，則以抽籤決定先後次序。

（四）未參加廠商協調會之廠商，須待其他申請相同攤位數之廠商選完後，再由主辦單位代為

         圈選攤位位置，廠商不得有異議。

（五）主辦單位有權視展場容納狀況酌減廠商所申請之攤位面積或攤位數。

（六）同一參展廠商之攤位均應相連接，不得橫跨走道。

（七）嚴禁攤位轉讓：參展廠商所租攤位，不得私自轉讓或以非報名時申請之公司名稱（包括

        贊助廠商或關係企業）參加展出。如有違反，主辦單位除立即收回轉讓之攤位，停止

        非報名廠商繼續展出外，並禁止轉讓者及受讓者在兩年內參加本項展覽。

退展與繳尾款

（一）參展訂金一經繳納概不退還，亦不得以所繳訂金抵繳任何費用。如有退展部份攤位，亦

         不得以所繳訂金抵繳場地費。

（二）攤位分配後退展或退訂攤位者，已繳之參展費訂金亦不退還，將充作本展經費支用，且

         不得要求以所繳訂金抵繳任何費用。

（三）攤位分配後，參展費尾款逾期未繳交者，所訂攤位視同自動放棄，由主辦單位處理運用。

（四）攤位分配後通知退訂攤位者，除已繳交之參展費訂金不退還外，已繳納之參展費尾款亦

         不退還。

攤位裝潢、設備

參展廠商請自行佈置攤位，主辦單位不推薦任何裝潢承包商及任何展示設備或用品。需用者，

可洽台北世貿中心展覽大樓攤位裝潢特約承建商：安益國際展覽股份有限公司世貿服務部【電

話：(02) 2725-5200轉2500分機】及台灣筆克股份有限公司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工程服務部【電

話：(02) 2725-5200轉2502分機】，申請表於廠商協調會領取。

水電設施

主辦單位提供每一攤位一般用電（110伏特）500瓦電量，不另收費（每個攤位可使用500瓦電量

，依攤位數累計），如超出可使用累計電量或需使用220伏特電力及用水者，均需申請並付費（

水電申請表及申請辦法，於廠商協調會領取）。

展覽承辦人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孫經權專員

電話：(02) 2725-5200轉2629分機

傳真：(02) 2722-7324

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鄧立婷專員

電話：(02) 2999-7739 轉14分機

傳真：(02) 2999-6489

特別注意事項（請參展公司負責人務必詳讀）
（一）敬請於展覽期間（含進、出場）投保產險、竊盜險，主辦單位對參展廠商於展覽期間財

物損壞、遭竊等情事，依國際展覽慣例恕不負賠償責任。尤其展品如屬高單價或專利產

品，請參展廠商自行考量設置專用監視器材。

（二）參展廠商於展覽結束後應責成其裝潢廠商將攤位之裝潢材料清除完畢，否則主辦單位將

對該參展廠商課以雙倍之拆除及清潔費並列入違規廠商名單中。

（三）本展進場時間為3月24至25日，共計2天，請於規定時間內完成裝潢及展品佈置，若超過

規定時間，必須申請加班，每小時加班費用為新台幣5萬元。

（四）本展僅提供空地攤位，參展商必須自行負責裝潢。

1.依規定，展覽期間，各參展廠商應以招牌或其他方式於攤位明顯處標示公司名稱及攤

位號碼，以利參觀者辨識。

2.依照國際慣例，距開展日越近才委託裝潢或租用設備，會被加收作業費用（約

30~50%，視日期而定）。

3.主辦單位並無強迫廠商使用台北世貿中心展覽大樓攤位裝潢特約承建商。本展為國際

展覽會，如果參展商不配合裝潢，除有損公司及展覽形象，亦會影響生意，主辦單位

將禁止該公司二年內參加本項展覽。

（五）禁止轉讓（租）攤位給其他公司（包含以子公司或相關企業為由）。

（六）本展第一、二天為專業買主日，不得辦理造勢活動，如有需要請於第三、四天舉辦，惟

必須先向主辦單位申請，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10萬元整。主辦單位將依據「外貿協會台         

北專業展參展一般規定」之「攤位內設置音響設備一般管理規定」，嚴格管制音量，參         

展廠商如有違反規定，主辦單位得沒收已繳交之保證金。

（七）如受限於場地不足，必須使用含柱攤位時或攤位規劃需含柱時，部分廠商將分配到含柱

攤位，含柱攤位之攤位費用實際上已扣除含柱面積。

（八）本展嚴禁陳列產地標示不實、仿冒商標或侵犯他人專利或著作權之產品。凡於參展前或

參展期間發生侵害商標、專利或著作權糾紛而涉訟中之產品，主辦單位一律禁止其展出         ，

參展廠商不得異議。主辦單位如因此牽連涉訟或受有其他損害，該參展廠商並須負一切

賠償責任。詳細請參閱「外貿協會台北專業展參展一般規定」第一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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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參展廠商基本資料：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公司名稱：（中）

（英）

通訊地址：（中）□□□□□

（英）□□□□□

業務聯絡人： 先生/小姐 英文姓名：

電　　　話： 分機 傳真：

E-mail：  URL：

展覽聯絡人： 先生/小姐 職稱：

電　　　話： 分機 E-mail：

（展覽聯絡人資料不列入參展廠商名錄，惟仍請詳細填寫俾利主辦單位聯繫展覽相關事宜）

經營類別：□ 製造商   □ 出口商   □ 進口商   □ 代理/經銷商   □ 其他：

展品類別（限勾選一項）：□ 照明   □ 檢測與驗證   □ 媒體與公協會

參展產品：（請按附件2產品代碼填列，最多8項）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其他（請填寫中英文）：                                              

申請攤位數：              個（不含地毯、裝潢及展示設備）

貳、保證事項：
本公司已詳閱並承諾遵守本展參展辦法、參展一般規定所列各項條文，並同意自負一切法律賠償責任。
如有違反情事，本公司同意接受本展相關規定處置並在兩年內不得參加本項展覽。

此  致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公司印鑑章：  
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中國經濟通訊社 負責人印鑑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填表人簽名：

民國102年3月26~29日

一、本表報名時以掛號寄交，請自行影印留存。
二、本表資料將刊登於參展廠商名錄，請以打字或正楷詳細填寫，以確保　貴公司權益。若產品項目或地址有異動者，
請於展覽前40天正式書面資料通知主辦單位，逾期歉難受理。

檔案編號： 攤位號碼： 投郵時間：       年      月       日       時
（以上由主辦單位填寫）

＊投郵前請務必檢查是否已依序附：□ 報名表一式

 □ 公司或商業登記核准函影本一份

 □ 公司產品型錄（或相片）二份

 □ 原廠代理權證明或進口證明文件（展出外國產品者）

報 名 表

Taiwan International Lighting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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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以上報名資料僅供本會民國101年至106年透過電話、郵件等通訊方式與提供資料之個人聯繫接洽用。提供資料之個人可就其個人資料：1.查詢或請求閱覽。2.請求製給複製本。3.請
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5.請求刪除。如欲行使以上權利，請洽本會本展聯絡人孫經權先生（分機2629）。若不提供完整報名資料，可能無法及時獲得本會之
即時展覽及商情資訊。 7



外貿協會台北專業展參展一般規定

參展廠商須嚴格遵守「外貿協會台北專業展參展一般規定」，違規者除當場停止其展出外，將禁止其下二屆參加本項展覽。
（一）一般事項（如有洽詢，請電02-2725-5200轉外貿協會展覽業務處展覽二組）

1. 展品需符合展出主題：參展廠商所展示之產品，必須與本展主題有關，否則不得展出。如有矇混報名進場展出者，一經發現除立即停止其展
出外，所收費用概不退還並禁止其參加下屆展覽。

2. 嚴禁展示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產品：
    為保護智慧財產權，本展覽嚴禁展示侵害他人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營業秘密等智慧財產權之產品。
                    參展廠商如明知其參展產品業經法院判決確定有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而仍予以陳列時，一經發覺，本會除立即停止其全部產品之展
    出及沒收其所繳參展費用外，並得於下二屆禁止其參加本項展覽。
參展廠商於參展期間若遭人檢舉展示之產品有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且檢舉人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本會將立即停止該項產品之展出：
（1）經法院一審判決確屬智慧財產權受侵害者。
（2）經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調解認定確屬著作權受侵害者。
（3）將可能侵害專利權之標的物送請專業機構鑑定，取得鑑定報告，且事先或同時通知可能侵害之製造商、進口商或代理商，請求排除侵害者。
        未踐行前述排除侵害通知，但已事先採取權利救濟程序，或已盡合理可能之注意義務，或通知已屬客觀不能，或有具體事證足認應受通 
        知人已知悉侵權爭議之情形，視為已踐行排除侵害通知之程序。
        本會如因此牽連涉訟或受有其他損害，參展廠商須負一切賠償責任。
3. 嚴禁展示有違台灣或國際間關於產地標示法規之產品。
4. 展覽日期及地點之變更：主辦單位保留變更展出日期及地點之權，如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而須變更展覽日期或地點，主辦單位已收之費用
    概不退還，亦不負其他賠償責任。
5. 退展：參展費一經繳交，概不退還。
6. 攤位轉讓：參展廠商所租攤位，不得私自分租轉讓或以非報名時申請之公司名稱（包括贊助廠商名稱、子公司名稱、分公司名稱）參加展出。
如有違反，主辦位除立即收回轉讓之攤位，停止非報名廠商繼續展出外，並禁止轉讓者及受讓者參加下屆展覽。

7. 展出：參展廠商在展覽期間不得製造85分貝以上之噪音，因示範、操作展品而產生煙霧、廢氣、灰塵、惡臭及刺激性氣體與揮發性有機化學
    溶劑汙染物等，須自備汙染處理設備，立即妥善處理，不得影響附近攤位及現場展出，否則主辦單位得禁止現場示範操作或立即終止展出。
8. 攝錄影：展出之產品如不願讓參觀者拍照或錄影，請自行加設「請勿拍照」或「請勿攝錄影」中英文標示牌，惟對持有主辦單位所發記者證
（PRESS）者，請儘量配合以利宣傳工作之進行。

9. 填寫廠商意見調查表：填寫「廠商意見調查表」交主辦單位作為檢討改進之用。
（二）展場裝潢：參閱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大樓台北專業展裝潢作業一般規定。（如有洽詢，請電02-2725-5200轉外貿協會展覽業務處展覽設計組）
（三）展場設施：參閱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大樓台北專業展裝潢作業一般規定。（如有洽詢，請電02-2725-5200轉外貿協會展覽中心設施組）
（四）展覽場秩序： (如有洽詢，請電02-2725-5200轉外貿協會展覽中心管理一組）

1. 展出期間展場開放時間：展出首日可於8時入場，加強攤位之整理與美化，其餘展出日每天須於8時30分進場，各就攤位，俾能於9時正準時
    開放。中午展覽照常開放。
2. 展示範圍：參展廠商之展示範圍僅限於各自攤位內，不得在攤位以外地區如公共設施、走道或牆柱上陳列商品或張貼任何宣傳物品或分發型
錄、出版品、紀念品等宣傳資料。如有違反，主辦單位得強制清除。

3. 禁止項目：
(1)  凡易爆、易燃及其他危險物品、違禁品禁止攜入展場；如經發現，主辦單位會得強制予以搬離展場，由參展廠商負擔一切費用及責任。
(2)  本大樓禁止抽煙及隨地吐檳榔，如有違反，主辦單位將按照相關之法令規定執行。

4. 安全及保險：
(1) 展覽期間（包括展前佈置及展後拆除期間）外貿協會管理人員負責管制展場入口，維持人員及展品進出展場公共秩序，惟參展廠商對其展
品裝潢物料及工程設施均應自行派人照料，貴重展品請聘僱警衛加強保全，如有遺失或毀損，主辦單位不負賠償責任。

(2) 參展廠商自展品及裝潢品運至展場起，至展覽結束運離展場止，必需自行投保火險、竊盜險、水漬險及公共意外責任險（包括天然災害附
加險，如颱風、地震、洪水、豪雨及其他天然災害等）；任何展品及裝潢品於上述期間在展出場地遺失或毀損，主辦單位不負賠償責任。

(3) 參展廠商攤位上之設施、物品及展覽品在展覽期間（包括展前佈置及展後拆除期間）因設置、操作、保養或管理不當或疏忽致其工作人員
或第三人遭受傷亡或財物損失，應由引起傷亡損失事故之參展廠商自負一切賠償及法律責任。

(4) 參展廠商應注意展場消防安全，如因攤位之設計、施工及電器使用不當等情事而發生火災，罰款新台幣10萬元，並需負相關法律責任及賠
     償一切損失。

5. 車輛進場管理：
(1) 為保障本大樓之結構體及地板安全，進出展場車輛之車身總重在15公噸（以車身或行車執照載明者為準）以上者，應於入場兩週前向外貿
    協會展覽中心管理一組提出申請。
(2) 展品佈置及撤除時間小客車不得駛入，限貨車進場並應遵守規定路線行駛，且儘速離場，以免阻塞交通，妨害整體工作。每一參展廠商進
場車輛以一輛為限，主辦單位將於車輛進場時登記進場時間、車號、貨主攤位、負責人，貨車進場時，應於入口處繳交進場保證金新台
幣壹仟元（不得以未帶錢或帶不足為藉口），在一小時內出場者，保證金原數退還，逾時出場者，自入場時起算，每小時以新台幣兩百
元計收。

6. 禁止零售及提前撤離：展出期間禁止在展場內零售。如有違反，主辦單位除得強制停止繼續展出外，並禁止其兩年內參加本項展覽。所有展
品必須展至最後一日下午3時止，不得提前收拾或撤離會場。展出期間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6時，不得再將展品攜入或攜出展場，惟輕便隨身
物品不在此限，需要補充展品者，可於展出首日上午8時至上午9時， 或其餘展出日每天上午8時30分至上午9時為之。

7. 憑證進出場：參展廠商應於展品進場時向服務台領取識別證，展出期間必須佩戴進入展場。
8. 花籃之處理：為維護展場內外環境之整潔與安全，所有花圈、花籃禁止攜入場內，應放置在展館外緣牆邊。
9. 孩童禁止進入展場：展覽會期間除另有規定外，禁止12歲以下者入場，以維護安全及秩序。

10. 除主辦單位外，任何人不得於公共區域散發傳單型錄或出版品，從事推廣活動或置放公司或私人物品。
11. 妨害展覽秩序之處罰：展覽期間（含進出場），參展廠商如因債務、個人恩怨或其他私人糾紛，導致他人至其攤位或展場內外鬧事或進行抗
議，因而影響展覽之秩序或形象，而該參展廠商又不能有效處理時，主辦單位有權終止其展出，所繳費用概不退還；主辦單位如因此牽連涉
訟或受有其他損害，該參展廠商並須負一切賠償責任。

（五）攤位內設置音響設備一般管理規定：
1. 參展廠商欲於攤位內設置輸出功率大於20瓦特之音響設備時，必須於展前向外貿協會提申請。
2. 申請設置音響經外貿協會同意後，必須繳交新台幣5萬元之保證金，未繳保證金者，將不供應攤位之電力。
3. 凡未申請者，經查獲必須補填申請書切結書，並加倍繳付保證金新台幣10萬元。未完成此程序之前，將停止供應攤位之電力。
4. 喇叭設備應面向自己攤位內場，並應有俯角，避免音量向外擴散，製造噪音。
5. 主辦單位成立稽查小組，隨時管制及取締場內噪音。
6. 參展廠商應繳交保證金新台幣5萬元，稽查小組將視違規情況分三階段處理：第一次違犯：現場測量放音量若超過85分貝，當場口頭警告後 
    開立告發單，並註明第二次違犯將沒收新台幣5萬元保證金。第二次違犯：現場測量放音量若超過85分貝，當場開立告發單後並逕行沒收上
    述保證金，並註明第三次違犯將立即停止攤位電子之供應。第三次違犯：現場測量放音量若超過85分貝，除當場開立告發單外，並立即停止 
    攤位電力之供應。
7. 音量測量方法：分貝計置於離地面或樓板1.2至1.5公尺之間，接近人耳高度；測量地點以擴音設施音源水平距離3公尺之位置測定。
8. 參展廠商如未違犯上述規定，外貿協會將於展後無息退還是項保證金。

（六）違規處理：參展廠商如違反本規定，經主辦單位勸告無效或情況急迫無從勸告時，主辦單位將立即停止水、電之供應及採停止展出之措施，並
         於兩年內禁止其參加本項展覽。
（七）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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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71
195072
195073
195074
195078
195079
195080
195081
195082
195083
195084
195085
195089
195091
195092
195095
195096
195097
195098
195099
1951

195101
195102
195103
195104
195106
195107
195109
195110
195111
195112
195113
195114
195115
195116
195118
195119
195120
195121
195122
195126
195127
195133
195134
195137
195138

Taiwan International Lighting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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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39
195140

1952
195200
195201
195202
195204

1953
195300
195301
195302
195303
195304

1955
195500
195501
195502
195503
195508
195509
195510
195511
195512
195513
195514
195515
195516
195517
195518
195520
195521
195522
195523
195524
195525
195526
195527
195529
195540
195541
195542
195543
195544
195545
195546
195547

195548
195549
195550
195551
195552
195553
195554
195555
195560
195561
195562
195563
195564
195565
195566
195567
195570
195571
195572
195573
195575
195580
195581
195582
195590
195592
195593
195594
195595
195596
195597
195598
195599

1956
195601
195609
195610
195611
195612

1957
195704
195705
195706

1959
195901
XXXX

產品代碼          Product          產      品

168205
1950

195000
195001
195002
195003
195004
195005
195006
195007
195008
195009
195010
195011
195012
195013
195014
195015
195016
195017
195018
195019
195020
195021
195022
195023
195024
195026
195034
195039
195040
195041
195042
195044
195045
195046
195048
195051
195058
195059
195060
195061
195063
195064
195065
195066

檢測設備

照明器材

照明器材類

吊燈

桌燈

PL燈

裝飾燈具

迷你書燈

螢光燈具

吊扇燈

PL燈用之吊燈壁燈

觸摸燈

壁燈

舞台燈 (迪斯可燈)

軌道燈

緊急照明燈

緊急PL照明燈

水管燈

閃光燈

迷你小夜燈

投光燈

崁燈

聖誕燈串

水晶燈飾

霓虹燈

高壓水銀燈

迷你日光燈

觸控式電燈

發光二極體指示燈

銅燈

低瓦數燈

夾燈

珠寶燈

室外燈

自動化照明系統

太陽能燈

太陽能街燈

工作燈

鹵素燈

第凡尼燈

警示燈

指示燈

草坪燈

防爆型投射燈系列

鹵素桌燈

立地燈

Test & Inspection Equipment
ILLUMINATION DEVICES
Illumination Devices
Chandelier
Desk And Table Lighting Set
PL-Lamp
Decoration Lamp Sets
Mini Reading Lamp
Fluorescent Lamp Lighting Fixture
Ceiling Fan Light
Light Fittings For PL Lamp Series
Touch Lamp
Wall Bracket
Stage Lighting Set (Disco Lights)
Track Lighting Set
Emergency Lighting Set
Emergent PL Illumination Lamp
Rope Light
Flicker Bulb
Mini Night Lamp
Spot Light
Down Lite & Uplite
X'mas Decoration Lighting Set
Crystal Lightings
Neon Tube
High Pressure Mercury Lamp
Mini Fluorescent Light
Touch Light
LED Lamp
Solid Brass Lamp
Low Voltage Lamp
Clip Lamp
Gem-Light
Outdoor Lighting Set
Automatized Illumination System
Solar Light
Solar Streetlite
Working Lighting Set
Halogen Lamp Fitting
Tiffany Lamp
Warning Light
Pilot Lamp
Ground Light
Flameproof Mercury Floodlights
Halogen Desk Lamp
Floor Lamp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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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代碼          Product          產      品

195071
195072
195073
195074
195078
195079
195080
195081
195082
195083
195084
195085
195089
195091
195092
195095
195096
195097
195098
195099

1951
195101
195102
195103
195104
195106
195107
195109
195110
195111
195112
195113
195114
195115
195116
195118
195119
195120
195121
195122
195126
195127
195133
195134
195137
195138

路燈

調光燈

高壓鈉氣燈

LED / 平面光源

汎光照明燈

靜電球燈

氖氣裝飾燈

(低壓)燈串

聲控夜燈

多用途照明燈

管狀裝飾燈

2D 高效率燈具

CCFL光源

警備手電筒

壁上緊急照明手電筒

發光二極體交通及行人號誌燈

LED燈泡

發光二極體信號燈

紫外線燈

植物用照明燈

照明器材類

除臭燈

殺菌燈

汽車燈泡

水槽用照明燈

吸頂燈

夜燈

崁燈

幕燈

水底照明燈

壁燈

層板燈

防水燈

美術燈

樹燈

防爆燈

防塵燈

隧道 / 地下道照明燈

屋頂燈

投光燈

運動場專用燈

水銀燈具

立燈

床頭燈

鈉燈具

其他燈具

Street Light
Dimmer Switch Lamp
High Pressure Sodium Lamp
LED / Planar Light Source
Flood Light
Lightning Ball
Neon Glow Bulbs
(Low Voltage) Tree Light Set
Whistle On Saftey Light (Sonic Control)
Multi Lite (3 In 1)
Tubular Lamp
2D High-Ef�ciency Lighting (Energy Saving)
CCFL Light Source
Patrolite Flashlight
Wall Safety Light
LED Traf�c Light Lamp
LED Lamp / Bulb
LED Sign
UV Lamp
Plant Growth Fluorescent Lamp
ILLUMINATION DEVICES
Deodorant Lamp
Germicidal / Sterile Lamp
Auto Bulb
Aquarium Lamp
Surface Mounted Light
Night Light
Recessed/Down Light
Curtain Light / Play Light Set
Underwater Light
Wall Washer
High Bay Light
Water Jet Light / Water Proof Projector
Picture Light
Tree Light
Explosion Proof Light
Dust Proof Light
Tunnel Light
Surface Mounted Lighting Sets
Re�ection Lighting Sets
Spot Lighting Sets
Mercury Vapor Lamp Sets
Stand Lighting Sets
Bed Side Lighting Sets
Sodium Lamp
Other Lighting 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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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39
195140
1952

195200
195201
195202
195204
1953

195300
195301
195302
195303
195304
1955

195500
195501
195502
195503
195508
195509
195510
195511
195512
195513
195514
195515
195516
195517
195518
195520
195521
195522
195523
195524
195525
195526
195527
195529
195540
195541
195542
195543
195544
195545
195546
195547

195548
195549
195550
195551
195552
195553
195554
195555
195560
195561
195562
195563
195564
195565
195566
195567
195570
195571
195572
195573
195575
195580
195581
195582
195590
195592
195593
195594
195595
195596
195597
195598
195599

1956
195601
195609
195610
195611
195612

1957
195704
195705
195706

1959
195901
XXXX

168205
1950

195000
195001
195002
195003
195004
195005
195006
195007
195008
195009
195010
195011
195012
195013
195014
195015
195016
195017
195018
195019
195020
195021
195022
195023
195024
195026
195034
195039
195040
195041
195042
195044
195045
195046
195048
195051
195058
195059
195060
195061
195063
195064
195065
195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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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代碼          Product          產      品

195071
195072
195073
195074
195078
195079
195080
195081
195082
195083
195084
195085
195089
195091
195092
195095
195096
195097
195098
195099
1951

195101
195102
195103
195104
195106
195107
195109
195110
195111
195112
195113
195114
195115
195116
195118
195119
195120
195121
195122
195126
195127
195133
195134
195137
195138

195139
195140
1952

195200
195201
195202
195204

1953
195300
195301
195302
195303
195304

1955
195500
195501
195502
195503
195508
195509
195510
195511
195512
195513
195514
195515
195516
195517
195518
195520
195521
195522
195523
195524
195525
195526
195527
195529
195540
195541
195542
195543
195544
195545
195546
195547

裝飾燈泡

其他照明器材

水銀燈泡類

水銀燈泡類

水銀燈泡管

殺菌燈管

紅外線燈泡管

螢光管類

螢光燈類

預熱起動直管型螢光管

預熱起動環管型螢光管

瞬時起動型螢光管

彩色螢光管及其他配件

照明器具零配件

電球部品

燈具零件

電燈泡類

普通照明鎢絲燈泡

複金屬燈泡

螢光性燈泡

日光燈管

圓形燈管

電燈泡

省電燈泡

複金屬燈泡

免用安定器水銀燈泡

鹵素燈泡

裝飾燈泡

聖誕燈泡

小型燈泡

指示燈泡(迷你燈泡)

超小燈泡

白熾熱燈泡

彩色燈泡

照明器材配件

燈泡銅帽

指示燈用組件

其他照明器材用配件

水銀燈電極

鈉光燈電極

電子起動器

螢光燈用起動器

霓虹燈變壓器

光控開關

觸摸控制器(觸摸開關)

舞臺燈光控制器

Decoration Lamps
Others
MERCURY VAPOR LAMPS
Mercury Vapor Lamps
Mercury Vapor Lamp Bulbs
Ultraviolet Ray Lamp Bulbs
Ultrared Ray Lamp Bulbs
ELECTRIC FLUORESCENT TUBES
Electric Fluorescent Tubes
Electric Fluorescent Tubes, Straight Pipe, Pre-Heating Start
Electric Fluorescent Tube, Ring Shape, Pre-Heating Start Typ
Electric Fluorescent Tubes, Quick Starting Type
Color Fluorescent Tubes, and Other Accessories
ILLUMINATION DEVICE PARTS AND ACCESSORIES
Other Parts and Materials for Electric Bulbs
Parts Of Lighting Fixture
Electric Bulbs
Tungsten Filament Lamps for General Illumination Use
Metal Halide Lamps
Fluorescent Lamps
Fluorescent Tube
Fluorescent Circular Tube
Incandescent Lamp
Compact Fluorescent Bulb
Metal Halide Bulb
Self-Ballast Mercury Bulb
Halogen Bulb
Decoration Bulb
X'mas Bulbs
Miniature Bulbs
Small Bulbs For Indicator
Sub-Miniature Lamps
Incan Descent Lamps
Color Lamp Bulbs
Illumination Accessories
Screw Cap or Swan Cap for Electric Bulbs
Parts for Pilot Lamp
Other Illuminated Accessories
Mercury Electrode
HPS Electrode
Electronic Starters
Starters For Fluorescent Lamp
Transformer For Neon Tube
Photoelectric Light Control
Touch Control(Touch Dimmer)
Sound Light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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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48
195549
195550
195551
195552
195553
195554
195555
195560
195561
195562
195563
195564
195565
195566
195567
195570
195571
195572
195573
195575
195580
195581
195582
195590
195592
195593
195594
195595
195596
195597
195598
195599
1956

195601
195609
195610
195611
195612
1957

195704
195705
195706
1959

195901
XXXX

168205
1950

195000
195001
195002
195003
195004
195005
195006
195007
195008
195009
195010
195011
195012
195013
195014
195015
195016
195017
195018
195019
195020
195021
195022
195023
195024
195026
195034
195039
195040
195041
195042
195044
195045
195046
195048
195051
195058
195059
195060
195061
195063
195064
195065
195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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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代碼          Product          產      品

195071
195072
195073
195074
195078
195079
195080
195081
195082
195083
195084
195085
195089
195091
195092
195095
195096
195097
195098
195099

1951
195101
195102
195103
195104
195106
195107
195109
195110
195111
195112
195113
195114
195115
195116
195118
195119
195120
195121
195122
195126
195127
195133
195134
195137
195138

195139
195140
1952

195200
195201
195202
195204
1953

195300
195301
195302
195303
195304
1955

195500
195501
195502
195503
195508
195509
195510
195511
195512
195513
195514
195515
195516
195517
195518
195520
195521
195522
195523
195524
195525
195526
195527
195529
195540
195541
195542
195543
195544
195545
195546
195547

195548
195549
195550
195551
195552
195553
195554
195555
195560
195561
195562
195563
195564
195565
195566
195567
195570
195571
195572
195573
195575
195580
195581
195582
195590
195592
195593
195594
195595
195596
195597
195598
195599

1956
195601
195609
195610
195611
195612

1957
195704
195705
195706

1959
195901
XXXX

霓虹燈控制器、燈光控制器

紅外線燈光控制器

OA燈光控制器

調光器

建築調光器

家用燈具及器材控制器

遙控器

遙控測知器

電子式安定器

插座式安定器

螢光燈用安定器

PL燈用安定器

鹵素燈電子安定器

鈉氣燈用安定器

水銀燈用安定器

電感式安定器

燈頭

光控燈頭

觸控燈頭

聲控燈頭

燈座

玻璃燈罩

FRP & PS 燈罩

帝芬尼燈燈罩

燈飾網架

照明格子

燈鍊

光纖原料

電燈開關

線圈

電容器

感應線圈

檢波器/整流器

照明器具零配件(續)

端子台

其他零配件

燈罩

照明燈電線

鎮流器

特殊照明設備

看板燈

出口指示燈

其他特殊照明燈

其他照明設備

其他照明燈

無極燈

Neon Sign Controller, Lighting Controller
IR Light Control
OA Lighting Controller
Dimmer
Architectural Dimmer
Home Lighting and Appliance Controllers
Remote Control Devices
Remote Detectors
Electronic Ballast
Plug-In Ballast
Ballast For Fluorescent Lamp
Ballast For Pl-Fluorescent Lamp
Ballast For Halogen Lamp
Ballast For Sodium Lamp
Ballast For Mercury Lamp
Magnetic Ballast
Socket For Electric Bulb
Sensor Socket ( Light )
Touch Control Socket
Sonic Control Socket
Lamp Holder
Lampshades
FRP & PS Lampshades
Stained Glass Tiffany Shade
Wire Frame For Lighting
Lighting Louver
Light Chain
Optical Fiber Material
Switch
Coil
Capacitor
Inductor
Detector
ILLUMINATION DEVICE PARTS AND ACCESSORIES
Terminal Block
Others
Shade / Diffuser
Wire
Ballast
ARCHITECTURAL LIGHTS
Billboard Lamp
Exit Sign Light
Others
OTHERS
Others
INDUCTION LA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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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205
1950

195000
195001
195002
195003
195004
195005
195006
195007
195008
195009
195010
195011
195012
195013
195014
195015
195016
195017
195018
195019
195020
195021
195022
195023
195024
195026
195034
195039
195040
195041
195042
195044
195045
195046
195048
195051
195058
195059
195060
195061
195063
195064
195065
195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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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台灣國際照明科技展展場平面圖
Taiwan International Lighting Show Floor Plan

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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